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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暑修班日程表及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請詳細閱讀） 

一、 休學未復學、已達退學標準或符合畢業資格之學生不得報名。 

二、 本學期修習中之科目，不得參加暑修開班意願調查，惟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例外。 

三、 經預警退選而無重修需求者，不得參加暑修開班意願調查，惟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例外。 

四、 本學期修習中之科目，不得參加暑修，惟應屆畢業生（含延修生）學期結束後修習不及格之科目

得再報名參加。 

五、 暑修開班人數：依據繳費實際人數決定開班，滿 20 名才可開班，惟全為畢業生（含延修生）滿

10 名者亦可開班，未逹規定開課人數科目即停開並刪除其選課名單。(凡成績已修及格之學生，以欺

騙行為報名參加暑修而達開班目的者，一經查獲，以記過一次懲處，且該課程停開，所繳學分費概不退還。) 

六、 選修 2科以上者，上課時間不得衝堂（含實習課）否則皆以零分計算。 

七、 請按規定時間繳納學分學時費，逾期未繳費視同自願放棄選課，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加選，按實

際修課時數繳納學分費，每學分費為 1000 元整。 

八、 選課結果經公布後不得要求更換上課班級。 

九、 修習者不得有超修學分（每學年以不超過 9學分，應屆畢業生不超過 14 學分）及衝堂情形；違

反者，超修之學分不承認亦不退費，衝堂科目皆以「零分」計算。 

十、 選暑修科目抵免選修學分者，須系主任書面同意書，且以應屆畢業生為限。 

十一、 其它規定詳見本校「暑修班開課處理要點」。 

十二、 請欲選修暑修學生務必主動查詢網路公告及閱讀轉寄全校信箱之電子郵件，俾便獲得暑修課程與

繳費相關訊息，不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日 重 要 行 事備  註

     
四 
月 

六 2 3 4 5 6 7 8 一.4/30 至 5/3 網路暑修開班意願調查
  

※4/3-4/8 放假 
★21-28 日期中考試 七 9 10 11 12 13 14 15 

八 16 17 18 19 20 21 22 
九 23 24 25 26 27 28 29 
十 30      

五 
月 

十  1 2 3 4 5 6 一.5/4 至 5/10 意願調查結果彙整&各系下載 
二.預定 5/14 至 5/25 期間召開暑修開課審查會 
三.第 13~14 週暑修排課  
四. 5/30 暑修課表公告 

★5/21-6/1 預警退選 
★6/18 端午節 
預定 13 週~14 週暑修排課 

 

十一 7 8 9 10 11 12 13 
十二 14 15 16 17 18 19 20 
十三 21 22 23 24 25 26 27 

十四 
28 29 30 31   一.6/18 至 6/19 第一階段暑修選課

二.6/21 公告第一階段暑修選課結果 
★6/11 至 6/15 畢業考試週
★6/23 至 6/30 期末考試週

 
六 
月 

    1 2 3 
十五 4 5 6 7 8 9 10 
十六 11 12 13 14 15 16 17 
十七 18 19 20 21 22 23 24 
十八 25 26 27 28 29 30  

   
七 
月  

暑 假

     1 一.7/10 至 7/11 第二階段暑修選課 
二.7/13 公告選課人數不足停開課程 
三.7/13 公告第二階段暑修選課結果 

四.7/15 至 7/17 下載暑修繳費單 
五.7/17 繳費截止 
六.7/20 公告繳費人數不足停開課程 
七.7/23-8/31 暑修上課六週 

★9 日老師繳交學期成績截止
暑 修 上 課 六 週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八 
月 

暑 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颱風期間，暑修是否上課，依人事行政總處公告雲林縣上課規定辦理。人事行政總處網址：http://www.c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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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修開課意願調查操作手冊 

1. 使用 瀏覽器、 均可。 

2. 首先進入本校網頁首頁(http://www.nfu.edu.tw)，選擇「 」

中「 」進入，如下圖所示： 

 

3. 選擇個人資訊→ 進入，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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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會自動連結「校務行政.E 化資訊平台」，如下圖所示: 

   

 

 

5. 登入系統，如下圖所示: 

 

學生請使用選課系統帳

號、密碼登入。 

點選課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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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暑修意願調查」登入後，系統會自動顯示使用者有重修需求且符合暑修意

願調查資格的科目，請於有暑修開課需求的科目前，勾選核取方塊，如下圖

所示: 

 

 

7. 點選確定→跳出訊息視窗，詢問是否確定，如下圖所示: 

(若無暑修意願則點選取消按鈕) 

點選暑修意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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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暑修意願調查申請成功，如下圖所示: 

 

1.暑修意願調查僅供開課參考≠暑修選課。  

2.暑修意願調查時間：107 年 4 月 30 日至 107 年 5 月 3 日，請注 

意開放時間。  

3.欲參加暑修同學需自行上網暑修選課。 

4.暑修第一階段選課時間：107 年 6 月 18 日至 107 年 6 月 19 日 

5.暑修第二階段選課時間：107 年 7 月 10 日至 107 年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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